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

五條修正總說明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自六十三年四月

六日發布施行後，歷經三十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次考量上市櫃股票掛牌條件多元化，基於

上市及上櫃規範之衡平性，並配合開放於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符合上櫃條件者，得向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

櫃，爰修正本標準，本次共計修正三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利企業可依其營運規模選擇適合之上市櫃掛牌條件進入資本

市場，並基於上市及上櫃規範之衡平性，就上櫃股票得為融資

融券交易之審查標準，刪除設立年限、實收資本額及獲利能力

之條件，以及配合刪除援引規定條文及其認定標準。（修正條文

第二條） 

二、 比照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上櫃股票轉上市之審查標準，明定得

為融資融券交易之上市股票申請轉為上櫃股票後，每股面額屬

新臺幣十元，每股淨值在票面以上者，或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最近一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者，且無股

權過度集中之情事，即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標的，並溯及適用

修正施行前已轉上櫃但因未滿六個月而無法取得融資融券交易

資格者。（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配合現行實務作業方式，就授權由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擬訂具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序之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修

正條文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五條） 

 
  



 
 

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二條、第四條、第

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普通股股票上

市滿六個月，每股面額

屬新臺幣十元，每股淨

值在票面以上者，或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

虧損者，由證券交易所

公告得為融資融券交

易股票，並按月彙報主

管機關。 

非屬櫃檯買賣管

理股票及興櫃股票之

普通股股票上櫃滿六

個月，每股面額屬新

臺幣十元，每股淨值

在票面以上者，或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

積虧損者，由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公告得為

融資融券交易股票，

並按月彙報主管機

關。 

臺灣存託憑證上

市滿六個月，該外國

發行人依所屬國法令

所編製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最近期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或經會計

師核閱之半年度合併

財務報告顯示無累積

虧損，且上市單位數

第二條  普通股股票上

市滿六個月，每股面額

屬新臺幣十元，每股淨

值在票面以上者，或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決算無累積

虧損者，由證券交易所

公告得為融資融券交

易股票，並按月彙報主

管機關。 

非屬櫃檯買賣管

理股票及興櫃股票之

普通股股票上櫃滿六

個月，每股面額屬新

臺幣十元，每股淨值

在票面以上者，或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決算無累

積虧損者，且該發行

公司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由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公告得為融資融

券交易股票，並按月

彙報主管機關： 

一、設立登記屆滿三

年以上。發行公司

屬上市、上櫃公司

之分割受讓公司

者，得依被分割公

司財務資料所顯

示被分割部門之

成立時間起算；屬

一、考量現行上市櫃股票

掛牌條件多元化，企

業可依其營運規模

選擇適合之掛牌條

件進入資本市場，尚

無須符合實收資本

額及獲利能力等條

件，並基於上市及上

櫃規範之衡平性，調

整上櫃股票得為融

資融券審查標準與

上市規範一致，刪除

設立年限、實收資本

額及獲利能力之條

件，爰修正第二項規

定。 

二、依現行實務作業，本

標準授權擬訂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

程序，係由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會同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擬訂，爰配合

酌修第五項、第六項

及現行第十二項規

定文字。 

三、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

上市股票申請轉為

上櫃股票後，基於其

融資融券交易資格

之延續性，及與上市

規範之衡平性，比照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



 
 

為六千萬個單位以上

者，由證券交易所公

告得為融資融券交易

有價證券，並按月彙

報主管機關。 

前三項股票或臺

灣存託憑證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得不

核准其為融資融券交

易： 

一、股價波動過度劇

烈。 

二、股權過度集中。 

三、成交量過度異常。 

前四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擬

訂，並報主管機關核

定。 

得為融資融券交

易之創新板股票經發

行公司申請改列為上

市後或上櫃（市）股票

經發行公司轉申請上

市（櫃）後，每股面額

屬新臺幣十元，每股

淨值在票面以上者，

或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最

近一個會計年度決算

無累積虧損者，且無

股權過度集中之情

事，即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本項作業程序

由證券交易所及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擬訂，

並報主管機關核定。 

投資控股公司或

金融控股公司者，

得依其營運主體

之設立時間起算。 

二、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

但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股東權益

達新臺幣六億元

以上。 

三、獲利能力： 

（一）每股面額屬新

臺幣十元者，

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決算

無累積虧損，

且其個別或

合併財務報

表之營業利

益及稅前純

益占年度決

算實收資本

額比率達百

分之三以上。

但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

六億元以上

之公司，得不

適用上開營

業利益及稅

前純益之規

定。 

（二）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

其個別或合

併財務報表

之上櫃股票轉上市

之審查標準，明定每

股面額屬新臺幣十

元者，或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者，應符合每股

淨值在票面以上或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

決算無累積虧損，且

無股權過度集中之

情事，即得為融資融

券交易，並溯及適用

修正施行前已轉上

櫃但因未滿六個月

而無法取得融資融

券交易資格者，爰修

正第六項及第七項

規定。 

四、配合第二項及第六項

之修正，現行第八項

至第十一項所定得

為融資融券交易之

上市（櫃）公司，依

金融控股公司法或

依企業併購法轉換

為金融控股公司或

投資控股公司如為

上市或上櫃公司，二

者延續其融資融券

交易資格之規範相

同，爰現行第八項及

第九項合併規範列

為修正條文第八項，

現行第十項及第十

一項合併規範列為

修正條文第九項，現

行第十二項移列為

第十項，並酌修相關



 
 

前項規定於修正

施行前已轉上市（櫃）

但未滿六個月者，亦

適用之。 

上市（櫃）公司依

金融控股公司法轉換

為金融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金融控股

公司之金融機構股票

中如有具融資融券資

格者，轉換後之金融

控股公司如為上市

（櫃）公司，其股票每

股面額屬新臺幣十

元，每股淨值在票面

以上者，或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

十元，最近一個會計

年度決算無累積虧損

者，且無股權過度集

中之情事，即得為融

資融券交易。 

上市（櫃）公司依

企業併購法以百分之

百股份轉換方式轉換

為投資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投資控股

公司之公司股票具融

資融券資格者，轉換

後之投資控股公司為

上市（櫃）公司，其股

票每股面額屬新臺幣

十元，每股淨值在票

面以上者，或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決算無累積虧

損者，且無股權過度

之營業利益

及稅前純益

占年度決算

股東權益比

率達百分之

三以上。 

臺灣存託憑證上

市滿六個月，該外國

發行人依所屬國法令

所編製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最近期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或經會計

師核閱之半年度合併

財務報告顯示無累積

虧損，且上市單位數

為六千萬個單位以上

者，由證券交易所公

告得為融資融券交易

有價證券，並按月彙

報主管機關。 

前三項股票或臺

灣存託憑證有下列各

款情事之一者，得不

核准其為融資融券交

易： 

一、股價波動過度劇

烈。 

二、股權過度集中。 

三、成交量過度異常。 

前四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分

別擬訂，並報主管機

關核定。 

得為融資融券交

易之創新板股票經發

行公司申請改列為上

規定文字。 

五、配合第二項之修正，

刪除上櫃股票得為

融資融券之實收資

本額、獲利能力所定

股東權益之認定標

準，爰刪除現行第十

三項規定。 



 
 

集中之情事，即得為

融資融券交易。 

前二項作業程序

由證券交易所及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擬訂，

並報主管機關核定。 

市後或上櫃股票經發

行公司轉申請上市

後，除有股權過度集

中之情事者外，即得

為融資融券交易，不

適用第一項上市滿六

個月與第四項第一款

及第三款規定；該項

作業程序由證券交易

所擬訂，並報主管機

關核定。 

前項規定於修正

施行前已轉上市但未

滿六個月者，亦適用

之。 

上市（櫃）公司依

金融控股公司法轉換

為金融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金融控股

公司之金融機構股票

中如有具融資融券資

格者，轉換後之金融

控股公司如為上市公

司，除其股票有股權

過度集中之情事者

外，即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不適用第一項

上市滿六個月與第四

項第一款、第三款規

定。 

上市（櫃）公司依

金融控股公司法轉換

為金融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金融控股

公司之金融機構股票

中如有具融資融券資

格者，轉換後之金融

控股公司如為上櫃公



 
 

司，除其股票有股權

過度集中之情事者

外，即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不適用第二項

股票上櫃滿六個月與

第一款、第三款及第

四項第一款、第三款

規定。 

上市（櫃）公司依

企業併購法以百分之

百股份轉換方式轉換

為投資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投資控股

公司之公司股票具融

資融券資格者，轉換

後之投資控股公司為

上市公司，除其股票

有股權過度集中之情

事者外，即得為融資

融券交易，不適用第

一項上市滿六個月與

第四項第一款、第三

款規定。 

上市（櫃）公司依

企業併購法以百分之

百股份轉換方式轉換

為投資控股公司時，

預計轉換為投資控股

公司之公司股票具融

資融券資格者，轉換

後之投資控股公司為

上櫃公司，除其股票

有股權過度集中之情

事者外，即得為融資

融券交易，不適用第

二項股票上櫃滿六個

月與第一款、第三款

及第四項第一款、第



 
 

三款規定。 

前四項作業程序

由證券交易所及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分別擬

訂，並報主管機關核

定。 

上櫃公司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者，依本條規

定計算之股東權益，

係指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 

第四條   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之股票或臺灣存

託憑證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證券交易所及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得公

告暫停該股票之融資

融券交易，或在主管機

關所定之範圍內，調整

其融資比率或融券保

證金成數，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一、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變更交易

方法為全額交割，

或上櫃股票變更

交易方法為應先

收足款券。 

二、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停止買賣。 

三、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終止上市或上

櫃。 

四、上市或上櫃股票

第四條   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之股票或臺灣存

託憑證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證券交易所及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得公

告暫停該股票之融資

融券交易，或在主管機

關所定之範圍內，調整

其融資比率或融券保

證金成數，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一、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變更交易

方法為全額交割，

或上櫃股票變更

交易方法為應先

收足款券。 

二、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停止買賣。 

三、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終止上市或上

櫃。 

四、上市或上櫃股票

修正第三項，理由同第二

條說明二。 



 
 

每股面額屬新臺

幣十元，每股淨值

低於票面，或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有

累積虧損。 

五、臺灣存託憑證所

表彰外國有價證

券依所屬國法令

所編製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最近

期年度合併財務

報告或經會計師

核閱之半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顯示

累積虧損。 

六、臺灣存託憑證上

市單位數經兌回

不足六千萬個單

位。 

七、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有鉅額違約情

事且融資或融券

餘額達一定比率。 

八、股價波動過度劇

烈。 

九、股權過度集中。 

十、成交量過度異常。 

十一、其他不適宜繼

續融資融券交

易之情事。 

依前項暫停融資

融券交易或調整融資

比率、融券保證金成

數者，於暫停或調整

原因消滅時，由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

每股面額屬新臺

幣十元，每股淨值

低於票面，或無面

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有

累積虧損。 

五、臺灣存託憑證所

表彰外國有價證

券依所屬國法令

所編製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最近

期年度合併財務

報告或經會計師

核閱之半年度合

併財務報告顯示

累積虧損。 

六、臺灣存託憑證上

市單位數經兌回

不足六千萬個單

位。 

七、上市股票、臺灣存

託憑證或上櫃股

票有鉅額違約情

事且融資或融券

餘額達一定比率。 

八、股價波動過度劇

烈。 

九、股權過度集中。 

十、成交量過度異常。 

十一、其他不適宜繼

續融資融券交

易之情事。 

依前項暫停融資

融券交易或調整融資

比率、融券保證金成

數者，於暫停或調整

原因消滅時，由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公告恢復，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擬

訂，並報主管機關核

定。 

賣中心公告恢復，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分

別擬訂，並報主管機

關核定。 

第五條  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之受益憑證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得公告暫停該受

益憑證之融資融券交

易，或在主管機關所定

之範圍內，調整其融資

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

數，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一、終止上市（櫃）。 

二、未依規定按期申

報並公告財務報

告。 

三、經理該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有

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第九十六

條第一項之情事

或經理該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之期貨信託事

業有期貨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之

情事。 

四、價格波動過度劇

烈。 

第五條  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之受益憑證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得公告暫停該受

益憑證之融資融券交

易，或在主管機關所定

之範圍內，調整其融資

比率或融券保證金成

數，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一、終止上市（櫃）。 

二、未依規定按期申

報並公告財務報

告。 

三、經理該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之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有

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第九十六

條第一項之情事

或經理該指數股

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之期貨信託事

業有期貨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之

情事。 

四、價格波動過度劇

烈。 

修正第三項，理由同第二

條說明二。 



 
 

五、受益權過度集中。 

六、成交量過度異常。 

七、其他不適宜繼續

融資融券交易之

情事。 

依前項暫停融資

融券交易或調整融資

比率、融券保證金成

數者，於暫停或調整

原因消滅時，由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公告恢復，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擬

訂，並報主管機關核

定。 

第一項第四款至

第六款規定，於指數

股票型基金受益憑

證、主動式交易所交

易基金受益憑證、指

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不適用；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

款規定，於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不適用。 

五、受益權過度集中。 

六、成交量過度異常。 

七、其他不適宜繼續

融資融券交易之

情事。 

依前項暫停融資

融券交易或調整融資

比率、融券保證金成

數者，於暫停或調整

原因消滅時，由證券

交易所或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公告恢復，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規定之具

體認定標準及作業程

序，由證券交易所及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分

別擬訂，並報主管機

關核定。 

第一項第四款至

第六款規定，於指數

股票型基金受益憑

證、主動式交易所交

易基金受益憑證、指

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

金受益憑證不適用；

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六

款規定，於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

不適用。 

 


